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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基地位於「第三期新營客運轉運中心市地重劃區」內，係屬「高速

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內，該轉運中心主要規劃「產業

專用區」及「客運轉運專用區」，並已完成市地重劃相關作業。其中，「客

運轉運專用區」之「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業已動土，並列為臺南

市新十大旗艦計畫之四大轉運站促進民間參與開發之ㄧ，並提報為107年

度重要施政計畫，未來該轉運站將作為交通轉運核心，兼具便捷客運及

聯外轉運優勢，建立完善地區交通路網。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鄰近新營交流道，交通條件極其便利

，且距離市區約4公里，具區位上之優勢，除可避免客運進入市區造成交

通壅塞，亦能有效提昇交通環境，將透過完善之轉運中心規劃，減少私

人運具的使用，進而落實臺南市打造低碳城市願景目標。 

 

本變更案基地位於市地重劃區內之「客運轉運專用區」西側，未來

將配合「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之開發，擬闢建為停車場使用。惟

因現行計畫為「廣停用地（廣停一）」，闢建後恐有無法負荷新營綜合轉

運站開發後衍生停車需求之虞，將導致停車外部化，影響地區停車秩序

；且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廣場用地僅得作地

下停車場使用，惟地下停車場興建成本高且工期時程長，不利日後空間

擴充及管理維護，尚未能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為配合停車需求及日後立

體多目標使用，未來有助於短、中、長程客運運輸之需求服務，提昇交

通運輸接駁系統效能與觀光旅遊服務品質。 

 

貳、辦理依據 

本案之變更經臺南市政府106年9月15日府交運字第1060983025號函

（詳附件）列屬為「為配合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第4款」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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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案變更位置詳圖1所示，為「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之「廣停用地（廣停一）」，位於「新營客運轉運中心市地重劃區」範圍

之「客運轉運專用區」西側，變更面積約為0.43公頃。 

 

 

圖1 本計畫變更區位示意圖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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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況環境概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位於「臺南市第三期新營區客運轉運中心市地重劃」範圍

，民國106年底已完成市地重劃整地工程相關作業，其現況及鄰近周

遭環境詳圖2所示。 

 

圖2 變更範圍內及鄰近周遭現況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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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本案變更範圍依臺南市政府 105年 10月 21日府地徵字第

1051053030A號公告土地分配結果，重劃後土地為新茄苳段126地號，

詳圖3所示。俟「臺南市第三期新營區客運轉運中心市地重劃」工程驗

收後，將由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接管。 

 

 

圖3 廣停一市地重劃後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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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行都市計畫及相關計畫概要 

一、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都市計畫實施經過 

（一）計畫發布日期：民國66年06月02日 

（二）通盤檢討發布日期 

1. 民國75年04月03日（第一次） 

2. 民國86年03月10日（第二次） 

3. 民國99年08月19日（第三次，第一階段） 

4. 民國99年12月22日（第三次，第二階段） 

5. 民國101年06月26日（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6. 民國104年09月29日（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 

（三）個案變更情形：民國104年9月29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新營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

案通盤檢討）案」迄今共辦理1次個案變更。 

表1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與前次通盤後

個案變更一覽表 

 

編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發布實施日期

、文號 
實施日期 

1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案 

民國66年06月02日 

府建都49095號 
民國66年06月02日 

2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 

民國74年04月03日 

府建都35323號 
民國74年04月03日 

3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
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 

民國99年08月19日 

府城都字第

0990191867A號 

民國99年08月20日 

4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
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案 

民國99年09月09日 

府城都字第

0990227914A號 

民國99年0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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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都市計畫前次通盤後個案變更一

覽表（續表1） 

編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發布實施日期、

文號 
實施日期 

5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
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 

民國99年12月21日 
府城都字第

0990316809A號 
民國99年12月22日 

6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
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案 

民國99年12月21日 
府城都字第

0990316809B號 
民國99年12月23日 

7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
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101年06月25日 

府都規字第

1010462288A號 

民國101年06月26日 

8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農
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
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104年09月23日 

府都規字第

1040909708A號 

民國104年09月29日 

9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道路
用地、部分水溝用地
為道路用地兼供水溝
使用）（配合南80道路
延伸新建工程）案 

民國106年03月27日 

府都規字第

1060292649A號 

民國106年03月31日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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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範圍及面積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其範圍以交流道為中心

，向南約3公里，向西約2公里，向北約1.6公里，其東、東南、西

北三面分別與新營、柳營、鹽水等三個都市計畫區相鄰接，計畫

面積約1,091.7840公頃。 

（五）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0 年。 

（六）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1,5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188 人。 

（七）計畫內容 

其相關計畫內容、土地使用情況及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等如表2

及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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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土地使用類別 面積（公頃） 
佔計畫區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土地使

用分區 

住宅區 65.8187 6.03 19.31 

商業區 2.9933 0.27 0.88 

工業區 117.2907 10.74 34.40 

零星工業區 0.5833 0.05 0.17 

產業專用區 14.7129 1.35 4.32 

客運轉運專用

區 
0.5936 0.05 0.17 

文教區（供私

立明達中學使

用） 

1.8083 0.17 0.53 

保存區 0.1202 0.01 0.04 

宗教專用區 0.8946 0.08 0.26 

河川區 105.2017 9.64 - 

農業區 645.6694 59.14 - 

小計 955.6867 87.53 60.08 

公共設

施用地 

機關用地 0.3754 0.03 0.11 

國小用地 2.8291 0.26 0.83 

公園用地 2.7760 0.25 0.81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

地 

2.9640 0.27 0.87 

零售市場 

用地 
0.3648 0.03 0.11 

綠地用地 3.3376 0.31 0.98 

停車場用地 0.1335 0.01 0.04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1.0371 0.0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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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續表） 

土地使用類別 面積（公頃） 
佔計畫區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公共設

施用地 

堤防用地 16.9333 1.55 4.97 

高 速 公 路

用地 
41.8673 3.83 12.28 

道路用地（

含人行步道

用地） 

53.3596 4.89 15.65 

墳墓用地 2.2789 0.21 0.67 

殯儀館用地兼

供火葬場使用 
0.8518 0.08 0.25 

鐵路用地 2.3881 0.22 0.70 

水溝用地 3.0055 0.28 0.88 

道路用地兼供

水溝使用 
0.0452 0.00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2482 0.02 0.07 

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使用 
1.1635 0.11 0.34 

道路用地兼供

堤防使用 
0.1384 0.01 0.04 

小計 136.0973 12.47 39.92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 340.9129 - 100.00 

合計（計畫總面積） 1,091.7840 100.00 -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水

溝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配合南 80 道路延伸新建工程）案 

註 1：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仍依實地定樁測量為準。 

註 2：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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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現行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本變更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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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營客運轉運專用區轉運站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暨先期

規劃」，民國102年 

（一）興辦目的 

臺南市政府為配合新營地區交流道附近已逐漸有國道客運業

者進駐設站，亦即顯示民眾於該處搭乘國道及市區客運之需求隨之

增加，且考量民眾搭乘與轉乘所需，及客運車輛行經轉運站預定地

路線運量，期透過轉運站之設置將可提供民眾更便捷又具效率的轉

運服務。為達成上述目的，擬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採民間參

與投資方式辦理。 

 

 

 

資料來源：「新營客運轉運專用區轉運站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委託服務案 

先期計畫書，民國 102年。 

圖5 新營客運轉運中心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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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範圍 

本計畫民間機構除可經營客運轉運站外，並得依「擴大及變更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

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說明書」中規定，客運轉運專用區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180%。客運轉運專用區依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類得供「運輸、倉儲及通信業」、「批發、零售及餐

飲業」使用，地上一樓限供客運轉運設施及其附屬服務設施使用。

若民間廠商欲投資附屬事業，依法須將投資計畫、營業項目、財務

計畫等羅列清楚，以報主管機關審定。 

（三）納入周邊用地共同開發模式評估 

由於初期投資成本較高，但周邊土地均尚未開發導致商業設施

收入不足，由民間參與投資尚不具財務可行性。因此，考量納入周

邊用地共同開發，除可在一樓平面層滿足轉運站及相關服務設施所

需空間，亦可增加一樓平面層之商業面積及停車空間以挹注財務收

益，且可大幅降低工程經費。故本建議將基地左側之「廣停一」用

地納入共同開發，除可滿足前述需求外，並規劃為休息站形式之轉

運站，增加大客車臨停席位數提供遊覽車停靠使用，而一樓商業面

積則可規劃為臺南市農特產品、在地伴手禮之零售商場及美食廣場

。 

 

此評估方案之規劃建蔽率為32.04%，容積率為32.04%，規劃為

地上1層之建築物，計可規劃轉運站及相關服務設施空間678.86㎡

（約205.35坪）、商場及餐飲設施1,434.25㎡（約433.86坪）、大客

車月台9席、大客車臨停3席、汽車位80席、機車位73席、大巴士臨

停10席、裝卸車位2席、小客車臨停3席、排班計程車5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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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車需求推估 

為瞭解本計畫開發後衍生之停車需求，本計畫參考民國99年發布實

施之「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附錄1之交通基礎資料，進行停車位需求推估，其

停車設施包括機車及汽車。 

（一）大眾運輸系統旅次統計數據 

1. 新營地區國道客運城際旅次統計數據 

新營地區國道客運城際旅次如表3所示，主要集中於臺南往北

之旅次，民國103年之城際總旅次約為242萬人次/年；民國104年約

為195萬人次/年；民國105年約為191萬人次/年。 

表3 新營地區國道客運城際需求旅次一覽表 

客運

業者 
起訖站名 103年運量 104年運量 105年運量 

國光

客運 
1836臺北-新營 39,116 38,651 31,085 

統聯

客運 

1611臺北-臺南 704,855 557,947 595,659 

1612臺北-臺南 

（經國道3號） 
291,536 246,816 232,435 

1625臺中-臺南 914,800 652,687 635,055 

1628臺北-漚汪 153,697 141,351 120,139 

1629臺北-學甲 

-苓子寮 
6,454 5,814 4,883 

和欣

客運 

7500臺北-臺南 162,932 182,219 177,824 

7501嘉義-臺南 194 53 55 

7502嘉義-高雄 87,457 75,565 62,551 

7505板橋-臺南 59,378 49,195 46,487 

7512高雄-新營 4,955 7,005 10,913 

合計 2,425,374 1,957,303 1,917,086 

資料來源：各客運業者提供，臺南市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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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營地區大眾運輸區內旅次統計數據 

新營地區大眾運輸區內旅次如表4所示，民國103年之區內總旅

次約為130萬人旅次/年；民國104年約為205萬人旅次/年；民國105

年約為227萬人旅次/年。 

表4 新營地區大眾運輸區內需求旅次一覽表 

客運

業者 
起訖站名 103年運量 104年運量 105年運量 

新營

客運 

黃幹線 

白河-新營-麻豆 
326,360 526,390 618,646 

黃1 

新營-柳營-林鳳營-六甲 
30,721 85,043 74,793 

黃2 

新營-柳營-六甲-王爺宮 
26,450 49,563 64,862 

黃3 

新營-柳營-果毅後 
27,382 54,484 51,251 

黃4 

新營-二重溪-六甲 
26,006 52,180 52,783 

黃5 

新營-下營公所 
7,067 14,889 14,559 

黃6 

新營-白沙屯-後壁火車站 
40,469 55,290 53,846 

黃7 

新營-青山 
62,811 122,587 129,068 

黃9 

新營-嘉義高鐵站 
82,443 152,131 16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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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新營地區大眾運輸區內需求旅次一覽表（續表） 

客運

業者 
起訖站名 103年運量 104年運量 105年運量 

新營

客運 

棕幹線 

新營-鹽水-學甲-佳里 
432,105 635,189 721,093 

棕1 

新營-鹽水-頑皮世界-南

鯤鯓-雙春 

22,078 28,707 28,446 

棕2 

新營-下中 
11,507 20,127 20,110 

棕3 

新營-南港里 
21,135 33,901 31,678 

新營

客運 

7407新營-朴子 52,048 64,898 82,137 

7408新營-好美里 

（經南鯤鯓） 
57,237 67,479 69,136 

7410新營-布袋商港 

（經前東港） 
67,633 84,486 90,016 

嘉義

客運 
7229嘉義-柳營奇美醫院 8,172 9,397 9,782 

合計 1,301,624 2,056,741 2,278,518 

資料來源：1.各客運業者提供。 

          2.臺南市政府交通局開放資料專區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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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車需求量推估說明 

配合新營客運轉運專用區之新營立體停車場，停車設施包括汽

、機車。停車位需求量推估公式如下： 

停車位數 =
全日到站旅次量 ×運具分配率

承載率×車位周轉率
 

 

新營地區民國103年之城際與區內總旅次合計約為372萬人次/

年；民國104年約為401萬人旅次/年；民國105年約為419萬人旅次/

年，以每年成長率6.11%推估，民國108年新營綜合轉運站啟用為目

標年，總旅次推估約為493萬人次/年。 

交通量推估係依據運具分配率及其乘載率等，經推估客運轉運

中心開發完成後衍生之停車設施需求量分別為243席小客車及369

席機車停車位，換算小客車當位為354席小客車。依據交通部104年

頒布「交通工程規範」，通常在兼顧不刺激小客車過度發展之原則

下，衡量路外停車場之容量，宜以總停車需求之85%為基準，經概

算本區宜規劃提供301席小客車停車位。推估內容詳如表5所示。 

 

表5 客運轉運中心衍生停車位數需求推估表 

             運具別 

    項次 
小客車 機車 

運具分配率
註1
（%） 35.14 44.19 

乘載率
註1
（人/運具） 1.63 1.35 

平均車位周轉率
註2
 

(Average Turnover Rate) 

（輛/車位/小時） 

0.5 

停車設施需求量（輛） 243 369 

小客車當量（PCE） 1 0.3 

小客車單位（PCU） 354 

規劃停車需求量（輛） 301 

註 1：表中係數沿用「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案」，民國 99年。 

註 2：表中係數沿用「臺南都會區停車供需調查暨收費管理策略研究」委託服務

案，民國 101年，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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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供給量推估說明 

依據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闢建後僅

可提供72席小客車停車位，與需求量相比較，明顯有不足之情況。

變更為停車場用地，可作立體化使用，容積率提高至240%，推估後

可提供344席小客車停車位，符合路外停車場之規劃標準，並能滿

足本基地之停車需求301席。有關停車位數供給推估詳表6所示。 

 

表6 停車位數供給推估表 

公共設施 
面積 

(㎡) 
建蔽率 容積率 計算公式 

停車位

供給量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註1
 

4,300 

10% 20% (4,300×50%)/30
註2
 72 

停

車

場

用

地 

平面 10% 20% 4300/30 144 

立體 80% 240% 
（4,300×240%）

/30 
344 

註 1：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取其面積比例 50%作為停車供給計算。 

註 2：依據民國 104年交通部頒布「交通工程規範」，ㄧ般路外停車場平均小客車停

車位面積以 30平方公尺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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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民國106年 

（ㄧ）整體空間設計說明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位於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範圍內之「客運轉運專用區」，依105年10月21日重劃土地分

配結果為新茄苳段127地號，面積5,936.12平方公尺，北臨10米四

十號道路，東臨15米三十八號道路，南臨15米四十二號道路，為ㄧ

南北向之基地。本案建築物使用用途為運輸場所及零售餐飲場所，

地上四層、屋突ㄧ層；設計建築面積為2,052.32平方公尺，建蔽率

為34.57%；總樓地板面積為3,526.31平方公尺，容積率為55.42%；

法定空地為2,374.45平方公尺，整體空間設計詳圖6所示。 

（二）停車與交通動線計畫（車行動線） 

本案基地南臨四十二號15米東向西單行道，北臨四十號10米西

向東單行道，東臨三十八號15米雙向道，西臨廣停ㄧ，考慮國道客

運與公車停靠動線，國道客運由東側進入基地，南側離開；公車由

北側停靠基地，小客車臨停下車區考量轉運區有其皆送需求，故設

置於基地東側，將各種運具分向分流，以減緩交通衝擊，全區車行

動線詳圖7所示。 

本案為綜合轉運站，屬A-2運輸場所類別。計算停車空間之樓

地板面積為2,804.05平方公尺。應附設汽車車位（2,804.05𝑚2-

550𝑚2）/150𝑚2=15輛+3輛（550以下設置3輛），本案業經106年1月

19日「106年度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1次會議」審議同意得

不設置法定汽車停車空間，經檢討後應附設機車車位：

2,804.04𝑚2/50=56輛及應附設裝卸車位：2,804.05𝑚2/2000=1輛。 

（三）實施期程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列為臺南市新十大旗艦計畫之四

大轉運站促進民間參與開發之ㄧ，並提報為107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於106年啟動工程規劃設計，工程施作預定為400日曆天，預定

完成期限為107年12月，有關工程之實施期程詳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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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實施期程表 

註：表列實施期程得視實際工程狀況、政策走向或其他因素酌予調整。 

 

重點

工作 

重要

作業 
進度 

106年 107年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新營

綜合

轉運

站 

新建

工程 

細部

設計 

預定                         

 

實際                         

建照

請照 

預定                         

實際                         

工程

招標 

預定                         

實際                         

決標

訂約 

預定                         

實際                         

工程

施作 

預定                         

實際                         

驗收

啟用 

預定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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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設計成果報告書，民國 106年 7月。 

圖6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整體空間設計示意圖 



21 

 

 

 

資料來源：「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設計成果報告書，民國 106年 7月。 

圖7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全區車行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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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理由與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 為因應「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所衍生之停車需求 

現行計畫為「廣停用地（廣停一）」，闢建後僅可提供80席

小客車及73席機車停車位，尚難滿足「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

程」未來營運後所衍生之停車設施需求量243席小客車及369

席機車停車位，恐將導致停車外部化之虞。又依「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廣場用地僅得作地下停車場使

用，惟興建成本高且工期時程長，又不利日後空間擴充及管理

維護，不符實際發展需求，故將廣停用地變更為停車場用地。 

（二） 配合本市推動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之期程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列為臺南市新十大旗艦計

畫之四大轉運站開發之ㄧ，並提報為107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屬市府推動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工程預計於107年底前完工

，配合停車需求及日後立體多目標使用，將西側之「廣停一用

地」變更成「停車場用地」，具有必要性及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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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內容係為因應「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未來營運後所

衍生之停車需求，將廣停用地變更為停車場用地，詳表8所示。 

表8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 

位置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臺南

市第三

期新營

區客運

轉運中

心市地

重劃」

之「廣

停ㄧ」 

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附）（

0.43） 

附帶條件

：以市地

重劃方式

整體開發

。 

停車場 

用地 

（附）（

0.43）附

帶條件：

以市地重

劃方式整

體開發。 

1.現行計畫為「廣停用地（廣停一）」，闢建

後僅可提供80席小客車及73席機車停車位

，尚難滿足「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

未來營運後所衍生之停車設施需求量243席

小客車及369席機車停車位，恐將導致停車

外部化之虞；又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廣場用地僅得作地下

停車場使用，惟興建成本高且工期時程長

，又不利日後空間擴充及管理維護，不符

實際發展需求，故將廣停用地變更為停車

場用地。 

2.「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列為臺南市

新十大旗艦計畫之四大轉運站開發之ㄧ，

並提報為107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屬市府推

動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工程預計於107年

底前完工，配合停車需求及日後立體多目

標使用，將西側之「廣停一用地」變更成

「停車場用地」，具有必要性及急迫性。 

註：1.表列面積應依實際地籍分割測量為準。 

    2.表列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 2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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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示範圍應依實際地籍分割測量為準。 

圖8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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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土地使用類別 
面積 

（公頃） 

變更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65.8187  65.8187 6.03 19.31 

商業區 2.9933  2.9933 0.27 0.88 

工業區 117.2907  117.2907 10.74 34.40 

零星工業區 0.5833  0.5833 0.05 0.17 

產業專用區 14.7129  14.7129 1.35 4.32 

客運轉運專

用區 
0.5936  0.5936 0.05 0.17 

文教區（供

私立明達中

學使用） 

1.8083  1.8083 0.17 0.53 

保存區 0.1202  0.1202 0.01 0.04 

宗教專用區 0.8946  0.8946 0.08 0.26 

河川區 105.2017  105.2017 9.64 - 

農業區 645.6694  645.6694 59.14 - 

小計 955.6867  955.6867 87.53 60.0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3754  0.3754 0.03 0.11 

國小用地 2.8291  2.8291 0.26 0.83 

公園用地 2.7760  2.7760 0.25 0.81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用地 

2.9640  2.9640 0.27 0.87 

零售市場 

用地 
0.3648  0.3648 0.03 0.11 

綠地用地 3.3376  3.3376 0.31 0.98 

停車場用地 0.1335 +0.43 0.5635 0.05 0.17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1.0371 -0.43 0.6071 0.06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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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表1） 

土地使用類別 
面積 

（公頃） 

變更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堤防用地 16.9333  16.9333 1.55 4.97 

高速公路用地 41.8673  41.8673 3.83 12.28 

道路用地（含人

行步道用地） 
53.3596  53.3596 4.89 15.65 

墳墓用地 2.2789  2.2789 0.21 0.67 

殯儀館用地兼供火

葬場使用 
0.8518  0.8518 0.08 0.25 

鐵路用地 2.3881  2.3881 0.22 0.70 

水溝用地 3.0055  3.0055 0.28 0.88 

道路用地兼供水溝

使用 
0.0452  0.0452 0.00 0.01 

電路鐵塔 

用地 
0.2482  0.2482 0.02 0.07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

使用 
1.1635  1.1635 0.11 0.34 

道路用地兼供堤防

使用 
0.1384  0.1384 0.01 0.04 

小計 136.0973  136.0973 12.47 39.92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 340.9129  340.9129 - 100.00 

合計（計畫總面積） 1,091.7840  1,091.7840 100.00 - 

註 1：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仍依實地定樁測量為準。 

註 2：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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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變更範圍依臺南市政府105年10月21日府地徵字第1051053030A

號公告土地分配結果，重劃後土地為新茄苳段126地號。 

一、開發單位及期程 

開發單位為臺南市政府交通局，預定於108年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辦理開發。 

二、土地取得方式 

停車場用地經「臺南市第三期新營區客運轉運中心市地重劃」

工程完成驗收後，由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接管。 

三、經費來源 

1.由臺南市政府編列年度預算，工程費概估約1.87億元。 

2.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程序辦理，實際費用依投資廠商投資

金額而定。 

表10 實施進度及經費概估表 

工
程
名
稱 

土
地
使
用
類
別 

權
屬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億元） 

主辦 
單位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經費來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公地
公用
（撥
用） 

無
償 
捐
贈 

土地
徵購
費及
地上
物補
償費 

工程費 合計 

新
營
立
體
停
車
場 

停
車
場
用
地 

公
有 

0.4300  V   - 1.87 1.87 

臺南
市政
府交
通局 

108
年 

臺南市政府
編列年度預
算 

註 1：表列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註 2：表列面積應依實際地籍分割測量為準。 

註 3：有關開發經費來源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程序辦理，工程費則依投資廠商投

資金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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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其他應載明事項 

本計畫變更完成後所減少之部分廣場用地面積，將於後續辦理通盤

檢討時，詳為補充廣場用地減少之因應措施或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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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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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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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認
定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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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機關 臺南市政府 

業務單位主管  

業務承辦人員  

規劃單位 展碩城鄉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執業執照字號 都市計畫科 技證字第 000205號 

技師執業 

圖記及簽名 
 

 


